
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農家綜合貸款信用保證申請書 

貸款機構：                                                              字第            號 

申  請  人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配  偶 
 

□ 無配偶   □外籍配偶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戶 籍 地 址 
縣  

市  

    區 鄉  

市 鎮  

 里  

村  
 鄰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貸款金額 

(透支額度) 

 保證

成數 
成 

保證

金額 
 

貸款

利率 
％ 

貸款 

期間 
   年   個月 

自 

至 
   年   月   日 

起 

止 

保證

期間 
    年   個月 

 自 

 至 
年   月   日 

起 

止 

 
還款 
方式 

 

 □本金按月平均攤還 
 □本息按月平均攤還 

□ □同貸款期間 

申請 
資格 

1.□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 (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2.□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投保日期：  年  月  日) 
3.□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入會日期：  年  月  日) 
4.□年齡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並符合本項貸款要點第四點第四款各目條件之一者。 
5.□申貸前五年內曾參與農委會為改善農業缺工而成立之農業人力團並取得結訓考試及格證書。 
6.□依農委會所定青年農民專案輔導相關規定遴選之專案輔導青年農民。 

□申請人為本會所屬正會員或甲類會員。 
□申請人戶籍設於本會組織轄區內。 
□申請人設籍之鄉、鎮、市、區無農(漁)會信用部，且戶籍設於本會所在直轄市、縣(市)轄區內。 
□經農委會專案許可。 
(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分行及全國農業金庫無需勾填) 

放款 
往來 申請人與本單位是否初次放款往來： □是 □否 

不動產
情形 申請人名下有無不動產：□有 □無 

票、債 
信查詢
對象 

一、票據交換所：□申請人 □配偶 □保證人 □關係企業 
二、聯 徵 中 心：□申請人 □配偶 □保證人  
註：1.配偶未徵為保證人者，得免查聯徵債信，但應查本機構之債信。 
    2.關係企業係指以申請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 

檢 

核 

項 

目 

一、 申請人或其同一經濟利害關係人(配偶、本人或配偶為負責人之企業)有無下列情事？  
□無 □有(請分別勾選) 

□1.受拒絕往來處分中，或曾受拒絕往來處分因屆期而解除，或尚在暫予恢復往來期間內者。（不予保證） 
□2.最近三年內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尚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不予保證） 
□3.被提起足以影響其償債能力之訴訟，或受破產宣告，或清理債務（含債務協商、更生或清算），或

其財產受假扣押、假處分或強制執行者。（不予保證） 
□4.債務（含主債務、共同債務、現金卡及信用卡）或保證債務已逾期者。（不予保證） 
□5.債務本金（含現金卡及信用卡）逾期三個月以上始清償，清償後尚未滿二個月者。（不予保證） 
□6.為本基金代位清償案件之主從債務人者。（不予保證。但其後業經全數清償或依法院成立之和解或

調解清償結案，自清償之日起算已屆滿一年者，不在此限。） 
□7.積欠本基金保證手續費者。（不予保證） 
□8.申請人於本案送保日前已有他案農家綜合貸款經本基金承保，尚未全數清償者。（保證八．五成） 
□9.申請人於本案送保日前三個月內始取得貸款要點第四點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資格，且為本貸款機構

初次放款往來者。（保證七成。但送經本基金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10.最近三年內曾有存款不足退票紀錄已辦妥清債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註記者。(保證六成。

但其退票當日於金融機構之存款總餘額大於退票金額者不在此限。） 
□11.申請人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信用卡未到期分期償還待付金額、信用卡預借現金及現金卡放款未逾

期金額合計超過新台幣二十五萬元者。（保證六成） 
□12.貸款機構知悉曾受拒絶往來因屆期而解除，或退票紀錄尚未辦妥清償贖回、提存備付或重提付訖之

註記，而票據交換所「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已無揭露者。（應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13.為本基金他筆保證案件之主、從債務人，且該案業經本基金列管者。（應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

始得貸放） 
□14.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資訊「消債/其他註記」為「1/2/A」者，或 B33、B36 信用資訊之「授信異

常紀錄」為「Y」者。（應先送本基金審核通過後，始得貸放） 
二、保證人有無下列情事？（無保證人者免勾填） 
□無 □有(請針對下列情事分別勾選) 

□1.為借戶二親等內血親者。(如為是請續填 2) 
□2.有檢核項目一之 1至 5項情事之一者。(不予保證) 

格式１１ 
(107/4版) 

註
：
本
申
請
書
填
寫
二
份
，
一
份
送
農
業
信
用
保
證
基
金
，
一
份
留
存
貸
款
機
構
。 

 
 
 
 
 
 
 
 
 
 
 
 
 
 
 
 
 
 
 
 
 
 
 
 
 
 
 
 
 
 
 
 
 
 
 
 
 
 
 
 
 
 
 
 
 
 
 
 
 
 
 
 
 

 
 
 
 
 
 
 
 
 
 

 



授 

信 

情 

形 

申請人：請向聯徵中心查詢 B33或 B36或 J05（查詢日：   年   月   日）： 

一、主債務：□無  □有：授信未逾期總計           千元，其中無擔保授信未逾期總計           千元、 

短期週轉授信未逾期總計          千元。 

□無  □有：最近 1年內金融機構還款有延滯紀錄。 

二、使用信用卡、現金卡情況： 

1.□均未使用 

2.有使用：□信用卡；□現金卡（使用信用卡者請查 K33、使用現金卡且有動用餘額者請查 B66） 

（1）信用卡：循環動用餘額合計：__________千元，分期償還待付金額合計：          千元。 

             預借現金金額合計：          千元。 

（2）現金卡：可動用額度合計：__________千元，放款未逾期金額合計：          千元。 

擔
保
品 

本案有無提供擔保品？（以本案貸款購置之土地、建物、漁船應徵為擔保品並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 
□無  
□有（應檢附擔保品估價報告影本）： 

1.□符合本基金認可之擔保品： 
(1)設定本機構第     順位抵押權             萬元； 
(2)放款值             萬元 

□全額供本案擔保。 
□其中          萬元供本案擔保，受償時應按放款值之比例分配。 

2.□不符本基金認可之擔保品： 
(1)□擔保品為持分土地或原住民保留地： 

○1 設定本機構第     順位抵押權             萬元； 
○2 放款值             萬元 
□全額供本案擔保。 
□其中          萬元供本案擔保，受償時應按放款值之比例分配。 

(2)□不屬上列之其他擔保品。 

 

保證人姓名 職業 關係 身分證統一編號 保證人姓名 職業 關係 身分證統一編號 

                          

1.申請人茲委託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提供信用保證。 

2.申請人願本誠信原則，按指定貸款用途加以運用。倘貸款機構將債權移轉予貴基金時，申請人及保證人確認貴基金

就移轉部分具有全額之求償權。 

3.申請人及保證人同意貴基金及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依其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目的，得蒐集、處理

及利用本人之資料。 

特立此承諾為憑。       此致 

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 

 

 

申請人：                           (簽章)     年     月     日 

保證人：                           (簽章)     年     月     日 

審
查
意
見 

貸
款
機
構 

一、經審核與貸款辦法規定相符，本機構同意貸放，並申請貴基金提供信用保證。 

二、本申請書各項記載均與事實相符，無虛偽不實之情事。 

 

貸款機構：                        (印章)        年       月      日 
 

 

經 辦：                            覆核：                       主管：                                  

連絡電話：（  ）           分機 
 


